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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设立科技创新再贷款的通知

国家开发银行，各政策性银行、国有商业银行，中国邮政储蓄银 

行，各股份制商业银行：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科技强国战略的决策部署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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激励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，根据国务院常 

务会议议定事项，人民银行设立科技创新再贷款，按照精准滴灌、 

正向激励和市场化原则，专项支持金融机构向科技企业发放贷款。 

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 科技创新再贷款支持范围和发放对象

科技创新再贷款支持范围包括高新技术企业、“专精特新”中 

小企业、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等科技企 

业，优先支持参与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企业、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、 

国家级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、国家关键产业链龙头骨干企业 

及上下游关键配套企业、参与组建创新基地平台企业以及国家级 

科技园区内企业。具体支持的科技企业分别按照科技部、工业和 

信息化部现行标准认定，并由科技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通过国家科 

技创新创业数据平台、国家产融合作平台等渠道向金融机构推送。

科技创新再贷款发放对象包括国家开发银行、政策性银行、国 

有商业银行、中国邮政储蓄银行、股份制商业银行等21家金融机构。 

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自主向符合要求的科技企业发放贷款。

二、 科技创新再贷款规模、利率和期限

科技创新再贷款额度为2000亿元，利率1. 75%,期限1年， 

可展期两次，每次展期1年，展期利率不变。

三、 科技创新再贷款发放和管理

科技创新再贷款采取“先贷后借”的直达机制，按季度发放, 

按照支持范围内且期限6个月及以上科技企业贷款本金的60%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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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科技创新再贷款资金支持。自2022年4月1日起，金融机构自 

主决策、自担风险向符合要求的科技企业发放贷款后，于次季度 

第一个月10日（遇节假日顺延）前以正式文件向人民银行申请科 

技创新再贷款资金，并报送相应的贷款台账。对于符合要求的贷 

款，人民银行按照有关规定提供科技创新再贷款资金支持。金融 

机构需向人民银行提供合格债券或经央行内部评级达标的信贷资 

产作为质押品。提供科技创新再贷款资金支持后，人民银行会同 

科技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对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进行核查，对不 

符合科技创新再贷款要求的，人民银行将收回科技创新再贷款。 

审计署按规定加强审计监督。

金融机构要提高政治站位，充分认识科技创新再贷款支持科 

技创新的重要意义，抓好落实，务求取得实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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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 送：审计署、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；中国人民银行上 

海总部，各分行、营业管理部，各省会（首府）城市中心 

支行，深圳市中心支行。

内部发送：办公厅、货政司、市场司、会计司。

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 2022年4月28日印发

一 4 一


